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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 津 体 育 学 院 文 件  

 

津体院发〔2021〕26 号 

 

印发《天津体育学院经费审批支出管理办法》的

通  知 

各院、部、处： 

经学校第 30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，同意修订《天津体育学院

经费审批支出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天津体育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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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经费审批支出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保证资金安全和合理使用，规范经费审批支出的

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工作效率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会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政府会计制度》以

及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经费，是指纳入学校财务管理的各项资金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各单位、部门负责人对各类经费

的审批权限。 

第二章 经费审批原则 

第四条 按照“严格预算、层级管理、责任明确、过程监控”

的原则实行经费支出审批管理。 

第五条 经费支出业务的审批人，应严格按照经费使用的有

关管理规定及审批权限切实履行审批职责，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”

的原则管理和审批经费。 

行政及教辅部门主要负责人负责部门经费审批；二级学院

书记负责学院学生经费和党建经费审批；二级学院院长负责学

院行政、教学、科研等经费的审批；无行政级别的预算单列机

构，由机构负责人审批。各学院对经费审批权另有分工的，需

由二级学院院长签署授权书，经该经费分管院领导批准后，报

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备案执行。 

第六条 各单位、部门向财务与资产管理处提出经费支出申



 

 

- 3 - 

请时，应确保符合预算项目及额度且资金到位，对支出有专门

要求的，申请支出前应按照相关要求履行相应手续。 

第七条 涉及到单位、部门负责人本人的经济事项支出，应

当回避，由同级别党政领导之间互签；如单位、部门无同级别

领导时，按照审批层级上签一级；涉及科研经费如单位、部门

无同级别领导时，按照经费获批渠道报科研与研究生处或教务

处负责人签批。 

第三章 经费审批责任及审批权限 

第八条 单位、部门负责人对所在单位、部门发生的有关经

济活动以及对经费支出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、准确性和效益性负

有直接管理责任。 

第九条 学校预算安排的经费支出审批权限： 

（一）下拨至各单位、部门的经费审批权限： 

单笔支出 5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由单位、部门负责人审批；

5 万元～15 万元（不含），由单位、部门负责人审批后，报分

管该经费院领导批准后执行； 15 万元～30 万元（不含），由

单位、部门负责人、分管该经费院领导逐级审批后，报分管财

务院领导批准后执行；30 万元及以上的由单位、部门负责人、

分管该经费院领导、分管财务院领导逐级审批后，报院长批准

后执行。 

（二）预算额度内由行政或教辅部门主管的学校保障性经

费（非部门经费）支出和按上级或学校有关文件规定的标准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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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的人员经费支出的审批权限： 

单笔支出 50 万元(不含)以下的由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；50

万元及以上由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后，报分管院领导批准后执

行。主要包括： 

1.按月（年）支付的水费、电费、燃气、公用取暖费以及

每月按合同支付的物业费、安保费、消防维保费、网络通讯费、

网络运维费、垃圾清运费、绿化卫生费、草皮养护费。 

2.按月统一支付的各项在职和离退休人员的经费以及有明

确政策、制度和标准规定的支出。包括按月发放的岗位绩效、

社会保险缴费（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职业年金、工伤保险、

失业保险等）、公积金等支出。 

3.学校经费中安排的本科生、研究生的奖学金、勤工助学

金、困难补助等学生经费的支出；执行国家相关文件资助学生

专项经费的支出。 

 （三）其他审批权限 

1.学校按季度支付的学校贷款利息、银行账户资金的互转、

应缴财政专户资金汇缴、应交税金等业务，由财务与资产管理

处负责人签字支出。 

2.社会保险报销返还款的支出，由人事处负责人签字支出。 

3.车辆保险报销返还款的支出，由后勤处负责人签字支出。 

第十条 科研经费审批权限： 

科研经费是指通过科研处或教务处申报获批的纵向、横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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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经费。通过“综合投资”专项经费安排的基本科研业务费按照

相关《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科研项目负责人是科研经费管理的直接责任人，对资金使

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负责。 

科研经费应当按照项目批复预算支出，单笔支出 1 万元（不

含）以下，由项目负责人审批；1 万元～5 万元（不含），由项

目负责人审批后，报项目负责人所属单位、部门负责人批准后

执行；5 万元～10 万元（不含），由项目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

所属单位、部门负责人审批后，按照经费获批渠道报科研与研

究生处或教务处负责人批准后执行；10 万元及以上由项目负责

人、项目负责人所属单位、部门负责人、科研与研究处或教务

处负责人逐级审批后，报该经费分管校领导批准后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预算中未细化项目经费支出的立项审批权限： 

未细化项目经费是指已列入学校预算，但未细化具体用途

或未下拨至使用单位、部门的项目经费。 

申请未细化项目经费时，单位、部门需填写《天津体育学

院项目立项申报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。 

申请经费 5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由财务与资产管理处负责

人、分管院领导审核签字后，报分管财务院领导批准后执行；5

万元-10 万元（不含）由财务与资产管理处负责人、分管该经费

院领导、分管财务院领导逐级审核签字后，报院长批准后执行；

10 万元-30 万元（不含）由财务与资产管理处负责人、分管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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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院领导、分管财务院领导逐级审核签字后，报院长办公会

通过执行；30 万元及以上由财务与资产管理处负责人、分管该

经费院领导、分管财务院领导逐级审核签字后，报校党委常委

会通过后执行。 

项目确定后，支付款项时审批权限同第九条第一款。 

第四章 经费支出相关规定 

第十二条 在经济往来中，应按照《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实施

天津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》的相关规定

执行，原则上不得使用现金支付，应使用公务卡、转账支票、

电汇及网银对公方式结算。 

第十三条 发票内容应为所购商品或服务的具体名称，当所

购商品较多时可汇总开票，报销时需附开票系统中导出的明细

并加盖销售方单位公章、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后方可进行

报账。 

第十四条 因工作需要需加班用餐时，须填写《天津体育学

院加班工作用餐报销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2）并经分管院领导签

批。加班用餐原则上订购盒饭，每人每餐不超过 30 元标准，凭

发票据实报销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部门经费负责人因外出等原因无法签字时，需由

本人提出书面委托授权申请，申请中写明授权时间和授权项目，

经分管该经费院领导批准后，报财务与资产管理处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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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财务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，如有与本

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天津体育学院经

费审批支出管理办法》（津体院发〔2018〕20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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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天津体育学院项目立项申报审批表 

项目名称  项目编码  

主管部门  起止时间  

经费审批人（应为部门负责人）  

项目概况  

立项依据  

预期成效  

资金来源 

来源类别 金额 说    明 

年初预算   

专项经费   

其他来源   

支出预算 

支出内容 预算金额 计算依据及说明 

   

   

   

支出合计  —— 

申请部门负责人签字  
分管该经费院领导 

签字 
 

财务与资产管理处 

审核签字 
 

分管财务院领导签

字（金额≤5 万） 
 

院长签字（金额＞5 万、≤10 万）  

注： 

1、科研项目单立项，不填此表。 

2、项目编码为财务核算编码，由财务与资产管理处立项后填写。 

3、10-30 万经院长办公会批准通过，30 万以上经党委常委会批准通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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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天津体育学院加班工作用餐报销申请表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

部门名称  用餐时间  

项目名称  项目编号  

工作任务  

用餐人姓名  用餐标准  

需要说明的事项  

金额 
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写：¥ 

经办人签字: 

  

部门负责人签字： 经费分管院领导签字： 

注：1.原则上每人每餐不超过 30 元标准，如超标准，请在“需要说明的事项”中填写具

体原因。2.用餐人姓名一栏须填写所有用餐人员姓名。   

  财务与资产管理处制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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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体育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18 日印发       


